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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契約當事人關係人與輔助人 
（2-39） 

• 當事人：保險人與要保人）； 

• 關係人：被保險人與受益人； 

• 輔助人：保險代理人，保險業務員，保險
經紀人與保險公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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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1 （保險之定義）  （2-39） 

• 本法所稱保險，謂當事人約定， 

– 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， 

– 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，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
之損害，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。 

• 根據前項所訂之契約，稱為保險契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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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人 

要保人 

被保險人 

受益人 

保險契約 

保險利益 

保險標的 

（物） 

契約當事人與關係人 
（臺灣） 

保險費 

保險事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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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3 （要保人之定義）（2-40） 

• 本法所稱要保人，指 

–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， 

–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， 

–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。 

 

• “保險標的”與“保險標的物”。 

– 保險標的包含財產與責任； 

– 保險標的物則僅限於財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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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4 （被保險人之定義）（2-41） 

• 本法所稱被保險人， 

–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，遭受損害， 

–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； 

• 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。 

 
 

•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，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，保險
契約失其效力。（保17） 

 



050保險契約之當事人關係人與輔助人
（107-2核保理賠考試） 7 

保險人 
Insurer 

被保險人 
Assured 

（要保人） 

Loss payee 
賠款受領人 

保險契約 
Insurance  
Contract 

保險利益 
Insurable 

 Inter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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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5 （受益人之定義）（2-43/44） 

• 本法所稱受益人， 

–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， 

•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。 

 
民法881 

• 抵押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。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賠償或其他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• 抵押權人對於前項抵押人所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有權利質權，其次序與原抵押權同。 

• 給付義務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向抵押人為給付者，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。 

• 抵押物因毀損而得受之賠償或其他利益，準用前三項之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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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8 （保險代理人之定義）  （2-44） 

• 本法所稱保險代理人，指 

– 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， 

– 向保險人收取費用， 

– 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。 



050保險契約之當事人關係人與輔助人
（107-2核保理賠考試） 

11 

保險8-1 （保險業務員之定義）  （2-44） 

• 本法所稱保險業務員，指為 

– 保險業、 

– 保險經紀人公司、 

– 保險代理人公司， 

–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 

• 從事保險招攬之人。 

 
• 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，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，債務人應與自己

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。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（民22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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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 （2-44） 

• 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，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
範圍之行為，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
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。業務員同
時登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員者，其分別登錄之所
屬公司應依法負連帶責任。 

• 前項授權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。 

•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，係指業務員從事下列之行為： 
– 一、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。 

– 二、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。 

– 三、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。 

– 四、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。 

• 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。但主管機關另有
規定者不在此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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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（2-44） 

• 業務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除有犯罪嫌疑，應依法移送偵辦外，其行
為時之所屬公司並應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
攬行為或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之處分： 
– 一、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。 
– 二、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告知；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

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告知而故意隱匿。 
– 三、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告知。 
– 四、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價、放傭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為招攬。 
– 五、對要保人、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、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

攬。 
– 六、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人員。 
– 七、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、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。 
– 八、以威脅、利誘、隱匿、欺騙等不當之方法或不實之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有效契

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要保人受損害。 
– 九、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用、侵佔所收保險費或代收保

險費未依規定交付保險業開發之正式收據。 
– 十、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。 

            
 



72年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 
第3期   （2-44/45） 

• “要保人已經將應告知之事實，告知保險公司之
外務員，是否發生告知之效力” ？ 

• 結論：“保險外務員，通常係指受保險公司之囑
託，為保險人招攬保險契約，以獲取傭金之人。
保險外務員，其主要職務，為保險契約之招攬，
並無締結保險契約之代理權，其性質並非保險人
之代理人，故外務員除經保險公司之授權，或外
務員之行為，構成表見代理之情形外，要保人對
外務員之告知，其效力並不及於本人”。 

• 現在的保險業務員不等於當年的外務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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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85年臺上字第179號判決 
（2-45） 

• “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，為保險法
第八之一條所稱之保險業務員，屬上訴人
之使用人，類推適用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
之使用人關於故意或過失責任制規定，上
訴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，負同一責
任”。 

• 法院的見解就是，保險人要為保險業務員的故意或過失行
為，負相同的責任。（民224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，關於債之

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，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。但當事人
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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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9 （保險經紀人之定義）（2-45） 

• 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，指 

– 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， 

– 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， 

– 而收取傭金或報酬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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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10 （公證人之定義）  （2-45） 

• 本法所稱公證人，指 

– 向保險人或被保險人收取費用， 

– 為其辦理保險標的之查勘，鑑定及估價與賠款
之理算、洽商， 

– 而予證明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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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（自然人與法人）（2-46） 

不論自然人或法人，都有： 

 

權利能力（但自然人有死亡宣告的問題） 

行為能力（但自然人有監護與輔助的問題） 

責任能力(侵權行為能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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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能力（權利義務能力）（2-46） 

• 享受權利，負擔義務的資格。用來決定一個人是否能夠成為權利與

義務的主體。 

• 自然人 

– 始：出生（權利能力開始） 

• 獨立呼吸說 

• 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，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，視為既已出生。 

– 終：死亡（權利能力消滅） 

• 自然死亡（心臟鼓動停止說，腦死說） 

• 死亡宣告（*）：死亡宣告的法律效果和自然死亡相同，但將來如果該
人事實上沒有死亡，則有撤銷的問題。 

• 法人 

– 始於成立，終於解散清算完畢。 

繼承
開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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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宣告之要件（2-47） 

• 須其人已失蹤 
• 須失蹤滿法定期間 

–一般期間： 7年 
–特別期間： 

• 80歲以上：3年 
• 特別災難：1年（民用航空法則為6個月） 

• 須經特定人之聲請 
–利害關係人（配偶，繼承人，受遺贈人，債權人，保險受益人） 

–檢察官 

• 須經公示催告程序 
–宣告須以判決為之。 

• 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，推定其為死亡。 



問答1（101-1） 

• 甲住臺北，自民國93年6月3日起音訊全無
，生死不明。甲有妻乙、子丙、女丁，乙
於101年5月2日向法院聲請死亡宣告。試問
： 

–(一)法院應宣告甲於何時死亡？ 

–(二)宣告死亡後對乙、丙、丁有何影響？ 

–(三)若甲於失蹤後，經發現曾在台中購置房屋
乙棟，其買賣行為是否有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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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提示 

• 死亡宣告的時間 
–判決書內所確定死亡之時：失蹤時間滿了之後。 

• 期間的計算方法。 

• 死亡宣告的申請人 
• 死亡宣告的法律效果： 

–和自然死亡相同，但僅是“推定”為死亡，因此
可以擧“反證”推翻。 
• 身份上之效果：男再婚，女再嫁。 
• 財產上之效果：繼承。因此有繼承順位的問題。 

• 如果未死亡，則失蹤期間所為的行爲仍然有效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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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閲讀： 

http://www.paochen.com.tw/web/lawartic/99cartic04.aspx 

• 我覺得應該是從93年6月3日起算7年，6月3日不算，6月4日才是起算
日，到期日是100年6月3日（6月4日的前一日）。因此，法院判決書
應該會記載是100年6月3日，雖然是101年5月2日才申請，但死亡日期
應該是100年6月3日。 

• 甲在死亡宣告之後產生身份與財產上的變更。遺產由乙丙丁均分（配
偶與子女：第一順位）。更重要的是，甲乙的婚姻消滅，乙可以改嫁
。特留分是在甲有遺囑變更應繼分的時候才有用（特留分的意思是特
別保留給某個特定人的數量），所以不需要討論。 

• 死亡宣告是宣告一個人在“法律上”死亡，至於這個人是否真的死亡
則不論，因此，爲了保護善意第三人，如果這個人事實上還在世的話
，他所做的法律行爲（買賣）還是有效。買賣是債權行爲，不是物權
行爲（交付並移轉登記才是物權行爲），因此不能去討論物權行爲。
題目的小瑕疵是，應該改爲：後來發現甲在失蹤後在台中購買房屋，
否則題意並不明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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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人 

人 

完全行為能力人： 
法律行爲有效。 

限制行為能力人： 
單獨行爲：無效； 
契約行爲：應經法定代理 
人事前允許或事後同意。 

無行為能力人: 
單獨行爲與契約行爲都不 

生效力。 

法人 

滿20  

7至20 

監護（*） 

7以下 

結婚(18,16) 

行為能力 
（一個人是否能獨立依自
己的意思，取得權利或負

擔義務的資格）（2-47） 

•透過“機關” 
(即自然人) 為行
為，代為或代受意
思表示。 
•法人的“機關
“為”董事”。  

輔助（*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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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能力（與年齡，是否結婚與精神狀態有關）

（2-47） 

• 獨立依自己的意思，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
的資格。 

–有行為能力人 

• 成年人（20歲） 

• 未成年人，但已婚（男18，女16） 

–限制行為能力人（7-20歲） 

• 輔助宣告（輔助宣告的效果類似限制行爲能力人） 

–無行為能力人 
• 7歲以下 

• 監護宣告（產生無行爲能力人之效果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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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第14條（監護宣告）（2-48） 

•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
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，（經特定人的
申請，使其喪失行爲能力的制度） 

–法院得因本人、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 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
其他親屬、檢察官、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 ， 

–為監護之宣告。  

•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，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，撤
銷其宣告。 
 

•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，認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，得依第
十五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， 
–為輔助之宣告。  

•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，而仍有輔助之必要者， 
–法院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， 
–變更為輔助之宣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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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第15條（監護） （2-48） 

• 受監護宣告之人，無行為能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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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75 （無行為能力人及無意識能力人之意思表示） 

（2-48）  

• 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，無效； 

–雖非無行為能力人，而其意思表示，係在無
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。 

 

• 民76：無行爲能力人，由法定代理人代
爲意思表示，並代受意思表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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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第15-1條（輔助宣告 ） （2-48） 

•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
思表示，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，顯有不足者，
（經特定人的申請，使其行爲能力受限制的制度）。 

–法院得因本人、配偶、四親等內之 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
其他親屬、檢察官、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， 

–為輔助之宣告。  

• 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， 
–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， 

–撤銷其宣告。  

• 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者， 
–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 

–變更為監護之宣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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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第15-2條（輔助） （2-48） 

•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，應經輔助人同意。但純獲
法律上利益，或 依其年齡及身分、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，
不在此限：  
–一、為獨資、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。  
–二、為消費借貸、消費寄託、保證、贈與或信託。  
–三、為訴訟行為。  
–四、為和解、調解、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。  
–五、為不動產、船舶、航空器、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、設

定負擔、 買賣、租賃或借貸。  
–六、為遺產分割、遺贈、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。  
–七、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，所指定之其他行為。 

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三條規定，於未依前項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
情形，準用之。 第八十五條規定，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
為第一項第一款行為時， 準用之。 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，
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，而輔助人 仍不為同意時，受輔
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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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27 （法人之機關；董事） （2-48） 

• 法人應設董事。董事有數人者，法人事務之執行，除章
程另有規定外，取決於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同意。 

• 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，對外代表法人。董事有數人者，
除章程另有規定外，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。 

• 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，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。 
• 法人得設監察人，監察法人事務之執行。監察人有數人

者，除章程另有規定外，各監察人均得單獨行使監察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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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87 （2-49） （法律沒有特別談到自然人侵權能力的問題） 

（識別能力，又稱意識能力，即自然人的侵權行爲能力，又稱責任能力） 

•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 

– 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，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
害賠償責任。 

– 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，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
任。 

• 前項情形，法定代理人如其監督並未疏懈，或縱加以相當
之監督，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不負賠償責任。 

• 如不能依前二項規定受損害賠償時，法院因被害人之聲請，
得斟酌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，令行
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。 

 

• 責任能力：能單獨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資格。 



自然人的行爲能力與責任能力 
（2-47/49） 

行爲能力 

• 獨立依自己的意思，取得權利
或負擔義務的資格。 

• 決定的標準有年齡，婚姻與精
神狀態。 

• 有監護與輔導制度（從前是禁治產

制度）保護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
缺陷的人。 

 

責任能力 

• 能單獨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資格
。 

• 決定標準為行爲時的精神狀態
。 

• 法定代理人須連帶或單獨為無
行爲能力或限制行爲能力人負
責： 

– 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，與
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
責任。 

– 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，由其法
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• 沒有監監護與輔導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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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之能力                （***）（2-49） 

• 權利能力 
– 始於成立。 

– 終於解散後清算完畢。 
– 法人于法令限制內，有享受權利、負擔義務之能力。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，

不在此限。（民26）  

• 行為能力 
– 以自然人（董事）為代表。 

• 侵權行為能力 
– 責任能力（能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資格）。 

–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。 
• 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，與該行

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。 （民2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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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28（法人侵權責任） （2-49） 

• 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
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，與該行為人連
帶負賠償之責任。 

 
• 民法沒有談到自然人的侵權行爲能力，但有“責任能

力”，“識別能力”與“意識能力”等説法，請參考民
法第187條之規定。 

• “原因自由行爲“ 
–酒後開車（行爲時無識別能力）是否須負賠償責任？ 

 

 

 

 



法人侵權行為責任 vs.  

雇用人連帶賠償責任  （2-49） 

法人侵權行爲 

• 民28  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

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
於他人之損害，與該行為人連
帶負賠償之責任。 

雇用人連帶賠償責任 

• 民188： 

– 受雇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
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雇用人
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
任。 

– 但選任受雇人及監督其職務
之執行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
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
發生損害者，雇用人不負賠
償責任。 

– 雇用人賠償損害時，對於為
侵權行為之受雇人，有求償
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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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（2-50） 

• 住所（單一主義） 

– 意定住所 

• 久住之意思。 

• 居住之事實。 

– 法定住所 

• 狹義（無行為能力人，限制行為能力人，夫妻） 

• 擬制（居所視為住所，選定居所視為住所） 

• 居所 

– 無久住之意思。 

– 有暫住之事實。 



法人（2-50） 

• 社團法人是以社員為
成立基礎， 

• 財團法人則是以捐助
的財產為成立基礎。 

• 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
的是內國法人。 

• 依外國法律而設立之
法人，則稱為外國法
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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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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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的分類 （2-51） 

• 有權代理（民103-106，167） 

• 廣義的無權代理 

–表見代理（民169） 

–狹義的無權代理（民110，170/17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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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獨代理（一） （2-51） 

A 本人 

B 代理人 C 第三人 

法律行為效果 代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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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獨代理（二） （2-51） 

A 本人 

B 代理人 C 第三人 

法律行為效果 代理 

D 代理人 

E 代理人 
（有一人即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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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代理（民168）（2-51） 

A 本人 

B 代理人 C 第三人 

法律行為效果 代理 

D 代理人 
E 代理人 

（須共同行使） 



有權代理（2-51） 

• 民法總則所規定的代理，指的是代理的外
部關係/整體關係 

–本人與相對人（民103） 

–代理人與相對人（第三人）（民110） 

• 債篇總論所規定的代理，指的是代理的內
部關係/代理權授予 

–本人與代理人（民16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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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03 （代理行為之要件及效力）（2-51） 

• 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，以本人名義所為
之意思表示， 

–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。 

• 前項規定，於應向本人為意思表示，而
向其代理人為之者，準用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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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（2-51/52/53）（***） 

• 代理指的是，代理人在 

–代理許可權內， 

–以本人（被代理人）的名義， 

• 向第三人為意思表示， 

• 或由第三人受意思表示， 

–而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

• 的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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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B 

C 
（法律效果） 

代理授權 

•代理行為 

（代為或代受意思表示） 

契約 
相對人 

(第三人) 

代理人 

本
人(

被
代
理
人)

 

代理（2-51/52/5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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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B 

C 

授權招攬 

保險契約 
第三人（被保險人） 

代理人（保險代理人） 

本
人
（
保
險
公
司
） 

經授權招攬行爲之法律意義 

招攬行爲 

2-51/52/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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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之效力 （***）（2-51/52/53） 

• 本人與代理人之關係  （A/B） 

– 授予代理權 

– 法定代理權 

• 代理人與相對人（第三人）關係  （B/C） 

– 代理行為 

• 法律行為 

• 代為意思表示或代受意思表示 

• 本人與相對人（第三人）之關係  （A/C） 

– 代理效果歸屬 

• 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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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67 （意定代理權之授與） （2-52） 

• 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，其授與應 

–向代理人或 

–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， 

• 以意思表示為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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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與代理權（ㄧ）（2-52） 

A 本人 

B 代理人 C 第三人 

法律行為效果 

法定代理權 

授與代理權 

委任
僱傭
承攬
運送 

授權書
委任狀 

代理行為 

（限法律行為） 
為意思表示
受意思表示 

基礎關係 

授權關係 

民1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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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權之授權（二） （2-52） 

內部授權 

A 本人 

B 代理人 C 第三人 

授權表示 

代理行為 

A 本人 

B 代理人 C 第三人 

授權表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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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06 （自己代理及雙方代理之禁止）（2-52） 

• 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， 

–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， 

–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，而為本人與
第三人之法律行為。 

• 但其法律行為，係專履行債務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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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代理（須經本人承諾）（2-52） 

A 本人 

B 代理人 B 第三人(代理人自己） 

法律行為效果 代理 

(被代理人） 



050保險契約之當事人關係人與輔
助人（107-2核保理賠考試） 

56 

雙方代理（須經本人承諾） （2-52） 

A 本人（被代理人） 

B 代理人 C 第三人 

（也是被代理人） 

法律行為效果 代理 

代理 

P 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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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C 

意思表示 

意
思
表
示 

代理行為 

(法律行為) 

契約 

相對人 

(第三人) 

代理人（可以為限制行為能力人：民104） 

本
人 

(法律效果) 

授
與
代
理
權 (

法
律
行
為)

 

(

委
任
關
係)

 

1)意思欠缺 

2)被詐欺 

3)被脅迫 

4)明知其事情 

5)可得而知其事情 

1)意思欠缺 

2)被詐欺 

3)被脅迫 

4)明知其事情 

5)可得而知其事情 

代理權之授與 

B 

•根據劉宗榮的書， 
•委任關係是內部關係。 
•授予代理權是外部關係。 

2-

52/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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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07 （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）（2-52） 

• 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，不得以之對抗善
意第三人。 

–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者，不在此
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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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權消滅，限制或撤回（2-52） 

A 本人 

B 代理人 C 第三人（相對人） 

不可對抗善意第三人 

限制及撤回 

民107/108 

代理權之消滅，依其所由授與之
法律關係定之（108） 



無權代理（廣義）（2-53） 

• 表見代理（無代理權，但本人的行爲會讓人誤會“代
理人”有代理權） 

• 狹義的無權代理（無代理權，同時本人也沒有讓他

人會誤會代理人有代理權的行爲） 

–授權行爲無效之代理 

–逾越代理權範圍之代理 

–代理權消滅之後之代理 

–不是表見代理，也不是有權代理之代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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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69 （表見代理 ）（2-53） 

• 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，或知他人表示
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， 
– 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。 

– 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• 自己的行為讓他人有被授權的理解。 

• 對他人的行為知而不反對。 

 
• 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，其授與應 

– 向代理人或 
– 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， 

• 以意思表示為之。 （167） 
 



狹義無權代理之處理（效力未定）（2-53） 

• 本人承認 

–法律行爲成立 

• 本人不承認 

–相對人之催告權與撤回權（民170/171） 

–無代理權人對善意相對人負損害賠償責任（民

110） 

• 不能因爲要保護第三人而使本人的權利受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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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權代理（狹義）（民170）（2-53/54） 

A 本人 

B（無權）代理人 C 第三人（相對人） 

催告權 

撤回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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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70 （無權代理）（2-53）  

• 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
行為， 

–非經本人承認，對於本人不生效力。 

• 前項情形，法律行為之相對人， 

–得定相當期限，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，
本人逾期未為確答者，視為拒絕承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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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71 （無權代理相對人之撤回權）（2-54）  

• 無代理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，其相對人
於本人未承認前，得撤回之。 

–但為法律行為時，明知其無代理權者，不
在此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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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110 （無權代理人之責任）（2-54） 

•無代理權人，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
行為， 
–對於善意之相對人，負損害賠償之責。 

 
• 無權代理是用“他人名義”為法律行為。屬於“效力未定”的狀

態。 
• 無權處分是用“自己名義”為法律行為。 

 

 

本人不
承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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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負擔契約（民268）（2-54） 

債權人 

（保險人） 

債務人 

（要保人/被保險人） 

第三人 

保險費（O） 

保險費（X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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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268 （第三人負擔契約）（2-54）  

•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，約定由第三人對於
他方為給付者， 
–於第三人不為給付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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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他契約（第三人利益契約）（民269+270）（2-54） 

（被保險人） 

要約人（債權人） 

（保險人）
債務人 

第三人（受益人） 

請求
（賠款） 

抗辯 

（保費未清？！） 
抗
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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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269 （利益第三人契約）（2-54/55）  

• 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， 

–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， 

–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，亦有直接請求給付
之權。 

 
• 第三人對於前項契約，未表示享受其利益之意思前，

當事人得變更其契約或撤銷之。 

• 第三人對於當事人之一方表示不欲享受其契約之利益

者，視為自始未取得其權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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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270 （債務人對第三人之抗辯）（2-54）  

• 前條債務人，得以由契約所生之一切抗
辯，對抗受益之第三人。  


